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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会议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海牙 

临时议程项目 12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交的请求 

  对索马里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杀伤人员地雷

销毁期限请求的分析*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比利时、挪威、斯里兰卡和赞比亚)提交 

1. 索马里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加入《公约》，《公约》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对

索马里生效。索马里有义务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之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

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索马里认为无法在该日期之前完成销毁任

务，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向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延期请求。2021 年 6 月

25 日，委员会致函索马里，要求提供补充资料。2021 年 9 月 8 日，索马里向委

员会提交了经修订的延期请求，其中针对委员会的问题提供了补充资料。索马里

请求延期 5 年，至 2027 年 10 月 1 日。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索马里及时提交了

请求，向委员会通报延迟的情况，并与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对话。 

2. 请求中指出，索马里已进行几次勘查，以确定杀伤人员地雷污染的性质和程

度，包括 2002-2008 年地雷影响勘查的两个阶段，以及非技术和技术勘查(2008-

2018 年)。请求中指出，索马里受到杀伤人员地雷(包括简易地雷)及其他战争遗

留爆炸物的污染，污染区域位于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地区，以及境内的城

镇和军事设施周围，距民用基础设施往往很近。 

3. 请求中指出，2017 年，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将信息管理系统的协调工作移交

给索马里爆炸物管理局(爆炸物管理局)。请求指出正在继续更新和核实历史数

据，包括为 7 个州(贝纳迪尔、希尔谢贝利、西南、朱巴兰、加尔穆杜格、邦特

兰和索马里兰)设立新的国家报告机构。请求还指出，索马里一直在对数据库进

行清理，从中移除已经“结束”的危险区域，以便更好地了解已经取得的进展和

仍然存在的挑战。 

4. 委员会指出，索马里自《公约》生效以来取得的进展并不明确，强调索马里

必须与其伙伴合作，确保收集和记录信息的方式能够让索马里清楚地了解执行进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本文件迟交。 

 
 APLC/MSP.19/2021/WP.8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缔约国会议 

23 Septem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PLC/MSP.19/2021/WP.8 

2 GE.21-13466 

展情况。委员会还指出，索马里必须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报告信

息，提供关于剩余挑战的信息，按“疑似危险区”和“确认危险区”及其相对大

小和污染类型分类，并按照所采用的土地解禁方法(即通过非技术勘查注销、通

过技术勘查减少和已清除)报告进度。委员会还回顾指出，受简易杀伤人员地雷

影响的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对此类污染适用《公约》的所有规定和义务，如同对所

有其他类型的杀伤人员地雷那样，包括在为履行第 5 条而进行的勘查和清除期

间，并在为履行第 7 条义务而提出报告时按地雷类型列出信息。 

5. 委员会指出，索马里必须维护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其中包含关于国家一级执

行情况的最新准确数据。委员会还指出，索马里应确保其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

实施将确保该系统为国家所有和可持续，并考虑到完成后必须能够访问、管理和

分析数据。 

6. 请求中指出，索马里审查了《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包括与性别和多样性有

关的规定，全部《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将于 2021 年获得批准。委员会指出，索

马里必须确保按照最新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不断更新《国家地雷行动标

准》，根据新挑战加以调整，并确保采用最佳做法以保证其得到高效和有效的执

行。 

7. 请求中指出，索马里认为，下列因素妨碍索马里在原定的第 5 条最后期限内

履行排雷义务：(a) 关于污染范围的信息不足，(b) 关于污染影响的信息不足，

(c) 出于安全考虑，进入受污染地区的机会有限，(d) 必须优先考虑其他类型的

污染，(e) 缺乏培训，(f) 缺乏资源，(g) 缺乏有效协调和优先排序。 

8. 请求中指出，杀伤人员地雷继续在索马里造成人道、社会和经济影响。爆炸

危险的存在危及受影响社区包括回返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在受影响的社

区，杀伤人员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对人和动物构成威胁，有证据表明人们收集

和携带战争遗留爆炸物(储存起来以备出售或使用)。请求中指出，包括杀伤人员

地雷在内的爆炸性弹药仍然对可持续发展举措造成安全问题。2020 年共记录与

战争遗留爆炸物/地雷相关的受害者 49 名，76%的伤亡者据报告是儿童。委员会

指出，在请求的延长期内完成第 5 条义务对于改善索马里的人员安全和社会经济

状况可能大有帮助。委员会指出，索马里必须收集和报告伤亡情况，按地雷致死

和致伤人员及性别、年龄和残疾分列。 

9. 请求中指出，杀伤人员地雷污染的确切位置和范围难以量化，原因如下：

(一) 无法进入雷区进行勘查，(二) 以往通过勘查收集的污染数据被认为过于陈

旧，(三) 缺乏资源来部署足够的勘查对。请求还指出，杀伤人员地雷污染的总

体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知而且复杂，因为清理过的地区再次受到污染，以及

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请求中指出，尽管如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数据库中登记的信息，所有类型爆炸性弹药的剩余执行挑战估

计为 161,806,388 平方米。 

10. 委员会指出，索马里必须尽快确定可进入区域内雷区的准确周界，与受影响

社区的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等利益攸关方开展包容各方的协商，在此基础

上，确定污染情况的最新循证基线。委员会指出，这样做可以支持索马里确定优

先次序，并确保将资源用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11. 委员会认识到索马里的估测有不确定性，并指出在勘查工作开展之后，应能

更准确地估测在可进入区域内完成执行工作所需的时间和资源。委员会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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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必须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进行报告，在提供信息说明剩余

挑战时必须按“疑似危险区”和“确认危险区”及其相对大小和污染类型分列。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索马里必须向缔约国通报与安全有关的准入限制以及对雷区

重新勘查和清理计划有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12. 如上所述，索马里请求延期五年，至 2027 年 10 月 1 日。请求中指出，这一

期限取决于国内目前的冲突和不安全状况对进入受污染地区造成的限制，以及目

前可用于履行第 5 条义务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 

13. 请求中包含延期请求期间的详细工作计划。请求中指出，索马里将分两个阶

段执行工作计划，两个阶段都包括两项内容：(一) 建设爆炸物管理局的国家能

力，(二) 继续在安全区域开展土地解禁和雷险教育活动。 

  第一阶段：在索马里 2022 年 10 月 1 日这一最后期限前完成： 

• 内容 1: 建设爆炸物管理局在全国范围的能力，(一) 行政能力，(二) 人

道主义地雷行动、爆炸性弹药处理和风险教育的信息管理系统，(三) 

质量保证能力。 

• 内容 2: 加强能力建设支持和伙伴关系，以确保在安全区域继续开展土

地解禁和雷险教育活动。内容 2由以下工作组成：(一) 为安全区域制定

非技术勘查计划。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一个执行伙伴合作，

在 2021 年启动为期 12 个月的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将在 2021 年第四

季度开始一个非技术勘查的试点方案。试点方案的目的是建设爆炸物

管理局的能力，以便在第二阶段开展全国性非技术勘查。(二) 继续在

安全区域开展土地解禁和雷险教育活动。 

  第二阶段：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7 年 10 月 1 日执行： 

• 内容 1: (一) 继续加强信息管理和质量保证，(二) 根据第一阶段开展的

非技术勘查试点方案的时间和结果，在目前可进入的区域实施非技术

勘查，(三) 协调全国范围的非技术勘查(考虑到安全因素和进入雷区的

可能性)，以便尽可能确定雷区的准确周界。 

14. 请求中还包括一项土地解禁和雷险教育活动综合计划，包括执行伙伴目前的

勘查、排雷和风险教育能力及当前在可进入地点的部署情况。 

15. 请求中指出，雷险教育的内容会参考 2018 年“知识、态度、做法和行为调

查”，执行伙伴的土地解禁活动中也纳入了因地制宜的雷险教育。委员会欢迎提

供有关索马里雷险教育活动的信息，并欢迎依据需求评估、针对民众面临的威胁

制定雷险教育计划，这些计划顾及性别和年龄特点，并考虑到受影响社区人民的

不同需求和经历。委员会指出，索马里及其合作伙伴必须继续探索创新方法，向

可进入和不可进入区域的民众提供雷险教育，并提交这方面的进展信息。 

16. 请求中指出，索马里将每年修订工作计划，经修订的第二阶段工作计划将列

入索马里 2023 年 4 月 30 日的第 7 条报告。请求中指出，在实现工作计划方面，

有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和风险：(一) 安全，(二) 协调和生产力，(三) 资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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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欢迎索马里的承诺，并认识到索马里必须每年依据新证据更新国家工作计划，

在第 7 条报告中报告调整后的目标。 

17. 请求中表明，爆炸物管理局依赖外国资金。委员会注意到，爆炸物管理局的

预算提案已提交给国内安全部，预计将于 2022 年获得批准，但希望在请求中纳

入进一步信息，包括爆炸物管理局预算获得正式批准和国家预算拨款的预计时间

表。委员会指出，索马里提交进一步资料，说明为展示高度国家自主权所做的努

力，包括对执行工作做出财政和其他承诺，将对《公约》有益。 

18. 请求中指出，地雷行动已纳入索马里国家发展计划(2017-2020 年)。委员会

欢迎索马里报告为确保将地雷行动纳入国家发展计划所做的努力，并指出索马里

必须加强伙伴关系，将地雷行动与相关的人道主义、建设和平、发展和人权方面

的应对措施协调整合。 

19. 委员会指出，鉴于本国和外部支持对于确保及时执行十分重要，索马里可以

从加强资源调动战略中受益。在这方面，委员会也理解索马里强调指出，缺乏有

效协调是一个阻碍因素，因此鼓励索马里加强与本国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的对话，

包括采用个性化方法，并建立适当的国家平台供所有利益攸关方定期开展对话。

委员会欢迎索马里承诺与索马里地雷行动各利益攸关方、政府和捐助国合作，制

定一项更为详细、计算成本的国家资源调动计划，其中包括为工作计划第二阶段

提供的案头勘查和非技术勘查。 

20. 委员会回顾，索马里国家排雷计划的执行可能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持续

冲突、进入雷区受限、资源分配有待国家预算批准、当前的国际资金水平、

COVID-19 的持续影响，并注意到索马里承诺在第一阶段结束前提交一份更新的

工作计划，因此指出，索马里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之前向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工

作计划第二阶段所列活动的详细的、计算成本的更新多年期工作计划，将对《公

约》有益。委员会还指出，更新的工作计划必须载有以下内容： 

(一) 一份详细的、计算成本的非技术勘查实施工作计划，包括可用于实

施非技术勘查的资产、非技术勘查的成本以及将优先开展非技术勘

查的区域； 

(二) 已知或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可进入区域的清单、每年计划

处理区域的目标值以及请求的延长期所余时间内的优先次序如何确

定； 

(三) 在受影响社区开展因地制宜的雷险教育和减少雷险活动的详细、计

算成本的多年期计划，以及如何提供可持续的国家能力，以便在发

现以前未知雷区的情况下提供雷险教育和减少雷险活动。 

21. 委员会注意到，请求中包括可能对缔约国审议该请求有所帮助的其他相关信

息，包括第 5 条执行进展的进一步细节、剩余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地雷受害者

的信息和确保避免平民进入雷区的努力、目前的勘查和清理能力，以及照片、地

图和表格。 

22.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请求中及随后对委员会问题的答复中提供的信息全

面、完整而又清晰。委员会指出，这一计划雄心勃勃，要取得成功需要依靠国际

社会的大力资助、当前安全局势得到改善、能够进入雷区，还要进一步加强协

调。尽管如此，委员会指出，索马里提出的计划可行并便于监测，而且已明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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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执行进展。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索马里每年在 4 月 30

日前向缔约国报告以下情况将有助于《公约》的执行： 

(a) 在索马里工作计划所载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实施工作的进展； 

(b) 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方式进行的勘查和清理工作的结果，以

及按照所采用的土地解禁方法(即通过非技术勘查注销、通过技术勘查减少和已

清除)取得的进展； 

(c) 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在更清晰地掌握一些情况后如何改变了索马里对

剩余执行挑战的评估，提供关于剩余挑战的信息，按“疑似危险区”和“确认危

险区”及其相对大小以及污染类型分列； 

(d) 每年调整的目标，包括雷区数量和有待处理的雷区数量，以及如何确

定优先次序； 

(e) 在报告履行第 7 条义务的情况时，介绍索马里将《公约》所有条款和义

务适用于简易杀伤人员地雷的最新努力，包括地雷的分类； 

(f) 索马里为批准《国家地雷行动标准》，包括根据最新的《国际地雷行

动标准》所做的更新而做出的努力； 

(g) 为加强国家信息管理系统的完整性，确保该系统包含国家一级执行情

况的准确和最新数据所做的努力，以及“数据库清理”工作的最新情况； 

(h) 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执行工作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i) 在受影响社区开展因地制宜的雷险教育和减少雷险活动的详细、计算

成本的多年期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所用方法、面临的挑战和

取得的成果，信息按性别和年龄分列； 

(j) 索马里地雷行动方案执行机构的最新情况，包括爆炸物管理局预算的

批准情况，以及在完成清理后处理残余污染的新的组织能力和机构能力； 

(k) 索马里政府为支持执行工作调动资源、获得外部资金和提供资源的情

况，包括加强爆炸物管理局的能力，与合作伙伴加强合作，便利国际排雷组织和

当地能力开展作业的情况。 

23. 委员会指出，除向缔约国做出上述报告外，索马里有必要在闭会期间会议、

缔约国会议和审议会议上，以及利用报告指南提交第 7 条报告等方式，定期向缔

约国通报与索马里在请求所涉期间执行第 5 条和请求中所作其他承诺有关的其他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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